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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（或者其他经

济体组织）名称 

浙江和顺新材料

有限公司 
地址 德清县临杭工业区鼎盛路 

联系人 沈芳 
联系方式（电

话、email） 
13750832619 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是委托方？☑是 否，如否，请填写下列委托信息。 

委托方名称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地址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 系  人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（电话、email）       /         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所属行业领域 
塑料薄膜制造（行业代码 C2921），属于核

算指南中的“化工生产企业” 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

核算和报告依据 

《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

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 
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 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初始）版本/日期 A-2024- 350144645-01 / 2025 年 04 月 30 日 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最终）版本/日期 A-2024- 350144645-02 / 2025 年 05 月 12 日 

排放量 
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

气体排放总量 

补充数据表填报 

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

初始报告的排放量（tCO2e） 30522.35 不涉及 

经核查后的排放量（tCO2e） 22364 不涉及 

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

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

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排放因子填报有

误； 
不涉及 

核查结论： 

1.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符合性： 

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，在所有不符合项（详见附件 1）关闭之后，湖州聚诚碳能科

技有限公司确认： 

浙江和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、核算边界、活

动水平数据、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，符合《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

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 

浙江和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不属于纳入碳交易核查企业，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数据

质量控制计划符合性的核查。 

2.排放量声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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